屏東縣102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計畫
閩南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培訓實施計畫
壹、依據：
一、國民教育法。
二、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。
貳、目的：
辦理閩南語教學專業能力認證工作，以儲備本土語言師資，提

高本土語言教學品質，並鼓勵全民學習，落實本土語言文化傳承

的任務。
參、辦理單位：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
二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
三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里港國民小學
肆、認證資格：
1、 持有中高級閩南語能力認證證書者。
  二、年滿 20 歲以上之本國國民。
  三、高中職以上（含同等學力）。
  四、凡符合上述資格者，歡迎報名參加認證。
 五、現職教師或退休教師若通過閩南語言能力認證且取得中高級(含)以上合格證書，可備妥相關文件(教師證、服務證明等) 即可直接申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證書。
 六、通過教育部閩南語支援教師檢核，持有教育部證書者，依據國民教育法第11條已取得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之聘任資格，得逕行參加學校介聘，毋需再經本縣認證。
伍、認證辦法：認證工作分二階段進行，二階段均合格者，由屏東縣政府頒發認證合格證書。
  一、第一階段：資格審查(親自到場--審查日102.06.29)
  二、第二階段：通過第一階段認證之人員，須參加本府安排之36小時專業培訓課程（含試教），培訓總成績達 80 分者為合格。
陸、審查及報名時間： 102年6月29日（星期六）
柒、報名方式及地點：
一、一律現場親自或委託報名，並備妥以下證件，前面四項證件要備妥正本和影本一份，正本驗後當場退還，影本交由承辦單位收存備查。
（一）國民身份證（影印本貼至報名表）
（二）中高級閩南語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
（三）最高學歷證件（現職及退休教師請備教師合格證及服務證明）
（四）認證報名表(如附件2)

（五）報名費新台幣130元整
（六）經資格審查合格者領取課程表（如附件1）。
二、報名地點：里港國小（地址：屏東縣里港鄉過江村過江路41號）電話:7758504
捌、資格審查及培訓時間：
  一、資格審查時間：報名時隨即審查。
2、 專業培訓研習時間： 102年8月12-16日，共5天 。
  三、專業培訓研習地點：里港國小（地址：屏東縣里港鄉過江村過

江路41號）
玖、附則：
  一、通過認證者納入本府人力資源庫，惟無協助分發到學校任教之

義務。
二、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之教學績效，應受相關單位之教學評鑑及檢核。
  三、取得本縣102度本土語言（閩南語）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合格證書者，名單將提供本縣公私立國中小學校遴聘。
四、本次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合格證書，有效期間五年（自102 

年8月1日至107年7月31日止）。於有效期間內，實際到

校授課總節數達40節以上者，得視本縣另訂辦法換證或延

長有效年限。
拾、獎勵及差假：承辦本案活動績優人員，依相關規定給予獎勵。
拾壹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閩南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培訓研習課程(共36小時/節)
	項次/日期
	時    間
	課   目  名  稱
	講師
	講師

節數

	8月12日
〈星期一〉

7節課
	08:20~10:00
	學生認知發展與心理
	  蔡文正
	4

	
	10:20~12:00
	
	
	

	
	13:30~16:20
	臺灣本土語言教學導論
	張復聚
	3

	8月13日
〈星期二〉

8節課
	08:20~10:00
	資訊融入與繪本教學
	韓  滿
	4

	
	10:20-12:00
	
	
	

	
	13:30~16:00
	參考資料介紹運用
	蔡宗禮
	3

	
	16:10~17:00
	學校行政與法令規章
	蔡宗禮
	1

	8月14日
〈星期三〉

7節課
	08:20~10:00
	班級經營與教室管理
	林月娥
	2

	
	10:20~12:00
	教材教法研究
	蘇晏德
	5

	
	13:30~16:20
	
	
	

	8月15日
〈星期四〉

7節課
	08:20~10:00
	閩南語演說指導
	林月娥
	2

	
	10:20~12:00
	教學活動設計與教案撰寫
	陳金花
	5

	
	13:30~16:20
	
	
	

	8月16日
〈星期五〉

7節課
	08:20~10:00
	多元評量
	林攸秋
	2

	
	10:20~12:00
	模擬教學與實務演練
	蘇晏德
	4

	
	13:30~15:10
	
	
	

	
	15:30~16:20
	教學經驗分享與討論
	蘇晏德
	1


屏東縣102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計畫

閩南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培訓研習報名表
	姓名
	
	請黏貼相片
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	

	身分證字號※
	
	

	聯絡電話
	(O):

(H):

手機：

	E-mail
	

	通訊地址
	

	中高級閩南語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編號
	

	午餐
	□葷食            □素食

	繳驗報名資料
	□國民身份證（影印本貼至報名表，正本驗畢歸還）
□中高級閩南語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正本及影本各1份(正本驗畢歸還)。
□最高學歷證件（退休教師請備教師合格證及閩南語研習證明）。
□報名費新台幣130元整。

	備註
(特殊需求)
	



切     結     書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參加屏東縣102年本土語言（閩南語）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培訓， 所附證件正本與影本相符，如有不實，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此  致
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
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住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委    託    書
本人            因故無法親自報名屏東縣102年本土語言（閩南語）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培訓，今委託          先生(小姐)代理報名。
    此致

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址：

電話：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址：

電話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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